关于选拔2014级学科（专业）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实验班学生的通  知

  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和《河南大学学科（专业）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实验班管理办法》，现将我校2014级学科（专业）实验班招生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招生学科（专业）、人数
	学科（专业）
	学制（年）
	招生人数
	培养单位
	备注

	地学（地理科学）
	4
	20
	环境与规划学院
	全校各专业学生均可报名

	数学（数学与应用数学）
	4
	20
	数学与统计学院
	全校各专业学生均可报名

	物理学（物理学）
	4
	20
	物理与电子学院
	全校各专业学生均可报名

	经济学（金融学）
	4
	30
	经济学院
	限经济学院相关专业学生报名

	历史学（世界历史）
	4
	20
	历史文化学院
	限历史学专业学生报名


二、报名条件

1.2014年本科一批录取的学生方可报名；

2.思想进步，品行端正，遵纪守法，入校以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；

 3.好学上进，对申报专业有浓厚的学习或研究兴趣；

4.2014—2015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成绩优秀，且单科成绩不得挂科。

三、选拔程序

1.学生报名  学科（专业）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实验班学生在全校2014年入校的新生中选拔产生，凡符合上述条件的2014级学生均可自愿报名。学生在填好《河南大学2014级学科（专业）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实验班报名表》后，须以学院为单位将《报名表》、本人所在学院开具的第一学期期末成绩单（加盖公章）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各1份）于2015年3月8日前送至申报学科（专业）所属学院的教务办公室。

2.学院推荐  各招生学院根据报名条件对报名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，将符合条件的学生报名表签署意见后，于2015年3月10日前统一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
3.素质测试  采取面试形式对初审合格的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测试。素质测试主要就学生的知识结构、创新意识、应变能力、心理素质等方面进行综合测评。测试于2015年3月12日进行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4.选拔录取  按照2014—2015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成绩占60%、素质测试成绩占40%的权重计算确定每位学生的综合成绩。根据学生综合成绩排名，择优录取本届学科（专业）实验班学生。

咨询电话：22815652，2877（内线）
联 系 人：程鹏飞  陶志敏  齐丹锋
河南大学教务处

2015年3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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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4级学科（专业）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实验班报名汇总表

河南大学2014级学科（专业）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实验班报名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（一寸）

	籍贯
	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号
	
	
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	

	所在学院
	
	现学专业
	
	

	个人

简历
	起止年月
	学校名称及担任职务（从小学填起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获奖

情况
	（只填获得市级及以上奖项，获奖证书原件与复印件应一并提交）

	有何

专长
	

	申报

学科

（专业）
	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所在学院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
	          申报专业所属学院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校

意见
	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（此空白表复印有效）

2014级学科（专业）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实验班报名汇总表

学院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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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表由学生申报专业所属学院统一填写）

